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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与国土资源部共同实施的“中国经济
改革实施”子项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利用政

策研究”调研工作在文登市展开。为配合专家组调

研，根据国土资源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利用

的政策研究项目报告书》，文登市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３月中旬，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
子课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基本摸清了文登

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的现状及潜力。

１　调查范围及调查数据分析

此次调查，主要是全市农村居民点内可整理的

宅基地、空闲地、饲养室、办公室、学校等，以及农村

居民点以外可整理的集体建设用地部分。不包括城

市规划区和镇规划区。

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６年３个年度的《农村宅基地情况调
查表》和《农村住宅用地以外集体建设用地调查表》

中“适宜性评价”栏内的“复垦”内容。

统计数字表明，２００６年底全市 ８２７个行政村，
农村居民点面积为９３２９．５ｈｍ２，农村人口４６２２１７
人，人均用地２０１ｍ２，远远超过国家标准（１５０ｍ２／
人）。农村建房多围绕原村庄道路及周边扩展，呈

“线性”和“块状”扩张，致使良田被占，村内弃旧建

新，有的旧宅基地荒芜，房屋四周边角地空置，有的

旧宅基地用来堆放杂物或作饲养室用，有的则完全

闲置不用，形成“空心村”。

通过调查，全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整理总面

积为５２９．４１ｈｍ２，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４８２．６３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９１．２％；独立工矿用地１７．５９ｈｍ２，
占 ３．３％；废弃道路和其他用地 ２９．１８ｈｍ２，占

５．５％。可成片（面积在 ５亩以上）整理的面积为
３４０．８８ｈｍ２。预计实施整理后可新增农用地约
５２９．４１ｈｍ２，其中：耕地、园地约４６７．２５ｈｍ２，占新增
农用地总面积的 ８８．３％；林地和其他农用地约
６２．１５ｈｍ２，占１１．７％。

在统计范围内，从建设时间来看，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前建设的房屋共３７９３栋，占总数的７５％；７０—９０
年代建造的房屋１１７５栋，占总数的２３．５％；９０年
代后建造的房屋有７３栋，占总数的１．５％。有集体
建筑（办公室、仓库、地瓜窖等）１１８９间（座），大部
分为７０年代前建设，由于建设时间较为久远，建筑
物破损率较高；从居住情况看，农民住宅共 ４９８７
宗，其中：常年居住３０８７宗，闲置１５０６宗，倒塌３９４
宗，分别占统计总数的６１．９％，３０．２％，７．９％，利用
率不高；从住户年龄构成看，６０岁以下 １２８８户，
２９６３人，约占４１．７％；６０岁以上１７９９户，２７１１人，
约占５８．３％，农村居住人口老龄化明显。

通过走访和调查，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预计可整村搬
迁或部分搬迁的居民点面积约１６２．８７ｈｍ２，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可整村搬迁或部分搬迁的居民点面积为
２４４．０９ｈｍ２。

通过调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的重点应放

在村庄整理上，且村庄整理潜力比较大。由于可搬

迁的大多为偏僻村、较小的自然村或村集体经济较

弱且公共设施不完善，农民生活环境迫切需要改善

的村庄。按照“缩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充实空心

村”的原则，只要加以引导，既可改善居住条件和生

活环境，又能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具体操作程序可

通过购买闲置房或建部分新房作为周转房等方法来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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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策及建议

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的重要性已得到

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今后一段

时间，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
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０］
４０８号）精神，积极开展建设用地指标置换及农用地
整理折抵工作。随着全市农村人口数量逐渐减少，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的空置率逐年增

大，具备了零星农用地成片整理的条件。虽然国土

资源部早已制定了相关政策，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也

于２００３年出台了《关于实行建设用地指标置换和农
用地整理指标折抵的意见》（鲁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７９
号），但山东省近几年基本上停止了建设用地指标

置换和土地整理折抵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建设用地

指标的合法取得，也影响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

的积极性。

（２）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
定》（国发［２００４］２８号）“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
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有关要求和国土资源部

关于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

挂钩试点工作意见的要求，积极探索通过综合利用

周转指标、项目区整体审批等激励措施推进集体建

设用地整理工作，从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用地，优化

土地利用布局，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以及缓解建设用

地供需矛盾。

（３）按照《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
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５］２１号）要求，大力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试点工作。通过积极开展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充分使用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

手段，对利用不合理、使用不充分和废弃闲置的现状

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改善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

利用率。

（４）努力拓宽土地整理资金使用范围，加大建
设用地整理投入力度。资金问题是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的关键问题。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处于试点

阶段，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资金筹措、运作和监督机制，保证整理

过程资金的按时足额到位以及资金的高效利用，是

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要在切实落实“省（区、市）

及市、县应从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中拿出部分

资金，用于增加耕地面积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

策的同时，结合推进挂钩试点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试点工作，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努力突破现有资金只

能用于直接增加耕地面积的政策局限，争取明确一

定比例的土地整理资金用于集体建设用地整理，鼓

励通过提高现有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减少对优质耕

地的挤占，将保护耕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业

结构调整、节约集约用地和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有机

结合起来。

（５）完善技术支持体系，进行项目化管理。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作为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方

面要求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科学、规范、切实可行

的规划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强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的组织建设，成立专门的整理机构，培养专

业的施工队伍，注意工程技术手段的合理利用。因

此，在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时，要按照项目化

管理方式进行运作，对项目立项、工程招投标、工程

质量、资金使用、项目验收等按程序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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